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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期内监事会日常工作开展情况 

2017 年，本公司第三届、第四届监事会根据《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议事规则》，勤勉尽责，合规、高效地开展各项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第三届监事会共召开了 4 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共召开了 3

次会议，具体如下： 

第三届监事

会第八次会

议 

2017 年

3 月 7 日 

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2016 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关于公司 2016 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3、关于公司 2017 年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4、关于公司 2016 年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5、关于公司聘请 2017 年度会计审计机构的议案 

第三届监事

会第九次会

议 

2017 年

4 月 25

日 

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变更公司 2016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次会

议 

2017 年

5 月 10

日 

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审议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审阅报告及财务报表的议案 

2、关于审议三年期审议报告（2014-2016）（会计差错更正后）的议案 

3、关于审议公司 2016 年年度审计报告（会计差错更正后）的议案 

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一次

会议 

2017 年

8 月 22

日 

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的议案 

2、关于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半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3、关于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4、关于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上半年日常关联交

易履行情况的议案 



5、关于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投资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6、关于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

产品的议案 

7、关于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8、关于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9、关于《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10、关于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11、关于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换届暨提名监事候选

人的议案 

12、关于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第四届监事

会第一次会

议 

2017 年

9 月 15

日 

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第四届监事

会第二次会

议 

2017 年

9 月 28

日 

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调整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价格、激励对象授予名单和授予数量

的议案 

2、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第四届监事

会第三次会

议 

2017 年

10 月 30

日 

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二、监事会对本公司依法运作情况的独立意见 

2017年度，公司监事会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对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的运作情况，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等

方面进行了监督。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运作规范，议事程序合法有效。公司董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忠于职守、勤勉尽责，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及损害公司与股东利益的行为。 



三、监事会对检查本公司财务情况的独立意见 

2017年度，监事会对公司的财务制度和财务状况进行了检查。公司财务制

度健全，管理规范，财务运作正常。公司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财务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四、监事会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独立意见 

2017年度，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关于核准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7]757号）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交易的通知》（[2017]168 号）核准，公司以首次公开发

行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167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17.56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 38,052.52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3,707.34万元，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为 34,345.18万元。报告期内，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存放、使用募集资金，

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五、监事会对公司关联交易情况的独立意见 

公司 2017年度关联交易主要是双方生产、经营过程中正常的经营行为。这

些关联交易对公司的经营和主营业务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公司与各关联方交易

价格均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的交易原则，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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